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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為你都是因為你都是因為你都是因為你！！！！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4 年 10 月 26 日                                                                                台灣信義會蒙恩堂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羅 5:1-21                     楊惇皓傳道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今天我們要繼續羅馬書系列的講道，我們來到了第三個主題。還記得上次 Paul

傳道的講道處理了第三段信息的前半部，解釋了何謂「因信稱義」。他用走繩索的人

背負另一個人來表達：我們無法自己走到公義的神面前去，也沒有辦法靠著好行為或

累積功德來走到神面前，3:27 說「是用立功之法嗎？不是，乃用信主之法。」神給的

方法只有要我們透過相信耶穌能幫助我們，我們才能在神面前被算為公義而不被定

罪。而神所教導我們得救稱義的方法，保羅就是用「因信稱義」這四個字來形容。 

 因此第三段 3:21～第四章結束，這前半的經文解釋了何謂「因信稱義」，今天我

們就要接著用第五章的經文來繼續探討兩個問題：「「「「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這個方法有甚麼好處這個方法有甚麼好處這個方法有甚麼好處這個方法有甚麼好處，，，，

以及為什麼是用以及為什麼是用以及為什麼是用以及為什麼是用「「「「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這個方法這個方法這個方法這個方法。。。。    

    

一一一一、、、、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的好處及祝福的好處及祝福的好處及祝福的好處及祝福？？？？    

 上週經文 3:22 提到「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3:25

也說「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我

們看見，因著相信耶穌我們得著了神的義，以至於神看我們就為義，我們不被定罪。

而這樣的相信還帶來其他甚麼樣的好處及果效呢？在經文 v1-11 說到，藉著耶穌，我

們可以得到四種祝福與好處： 

 

1. 與神相和（v1, 10） 

 人因著罪抵擋神，長期以來都處於與神敵對的狀態，神的憤怒及管教常臨到

百姓，甚至在舊約中好多次看見神毀滅性的作為，如滅掉所多瑪、蛾摩拉城及挪

亞時代的洪水。然而因著耶穌基督我們不再只是消極的獻上贖罪祭，而是從前與

神處於敵對狀況的人，現在與他互相和好了。歌羅西書 1:21-22「你們從前與神

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敵；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

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一 1~17) 一、顯明神的公義：福音 

(一 18~三 20) 二、拒絕神的公義：全人類的不信 

(三 21~五 21) 三、神的公義賜給人：因信稱義 

(六 1~八 39) 四、神公義的掌權：信徒成聖 

(九 1~十一 36) 五、神公義的揀選 

(十二 1~十五 13) 六、神公義的證據：信徒的生活方式 

(十五 14~十六 27) 七、問安、分享、勸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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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都有跟家人吵架、嘔氣的經驗，或者是跟別人起衝突，心中有疙瘩

的經驗吧？（舉手）那種常常碰面卻不能和好的感覺真的是很不舒服是嗎？那你

回想一下，有多少時候你是主動和好的那一位？（舉手）你認為主動和好容易，

還是被動和好容易？（請回答）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主動和好是因為我們自己「覺

得理虧」，反省之後覺得應該要去道歉，而且主動道歉有時候還會被對方唸一頓

之後才願意和我們和好，是不是？但我們看見上帝不是這樣耶～上帝沒做錯事

情，是我們惹他生氣，祂卻因為不忍心我們被罪所苦，因此主動找方法和我們和

好，給我們台階下。 

 記得我女兒很小的時候，有一次她犯了我們之前有說不能做的事，有先講好

再犯錯要處罰，因此當我們需要處罰她的時候，她情緒起來就哭了，無法保持理

性，我心疼她希望處罰輕一點，讓她選擇認錯就少打幾下，或者是要多打幾下，

想說給她台階下，她卻寧可選擇說要處罰多一點。呵呵！人悖逆真的是本性，不

是嗎？ 

 天父的愛何嘗不是如此，好希望少處罰我們，好希望愛我們，讓我們跟祂和

好，如今透過耶穌基督，我們每個人都能與神和好。 

  

2. 歡歡喜喜  

這裡提到三種信徒歡歡喜喜的面向： 

a、 盼望神的榮耀（v2） 

  藉著耶穌，我們可以進入所站的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的盼望神的榮耀。

甚麼恩典呢？就是赦罪的恩典、稱義的恩典，因為我們本來是不配得的，但卻

因著耶穌基督而得到了，所以是恩典。在今生能得到赦罪稱義的恩典當然開心，

但這只是個小禮物，對基督徒而言，真正的大禮物當然是等著將來與送我們禮

物的人再次碰面的時候，也就是主耶穌再來、新天新地、得榮耀的時候，那才

是我們真正盼望的。 

b、 在患難中仍然歡喜（v3）  

  我們都明白，沒有人能免去患難，連基督徒也不行，因此知道如何面對患

難及患難對我們的意義就很重要了。聖經中有太多討論患難的經文，多半是提

到上帝會如何的幫助我們度過患難、與我們同在、賜我們力量、給我們平安等

等，但這裡保羅是用「患難對人的好處」來講述患難，他說到「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

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我們教會中有許多人都有病得醫治的見證，也有後來又復發的見證，然而

我看見他們不管是並得醫治還是又復發，處在擔憂與不安中，當他們開始忍耐

及老練的不斷面對這樣的狀況時，他們就生出堅定的盼望。上次聽某姊妹分享，

本來我都好擔心她會不會對上帝失去信心、軟弱沮喪，但上次她分享說：她感

謝神透過醫生的手再次早期發現有問題的細胞，她對神仍然很有信心，也相信

神很愛她。聽完我好感動，我知道是聖靈把神的愛放在這些弟兄姐妹的心裡，

以至於當他們在患難中仍然能夠歡歡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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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分享過我們照顧異位性皮膚炎女兒的過程，曾經有一兩年我們心力

交瘁、夫妻怨懟、全家空轉，讓我們一度以為撒但要得勝了，但最後因著聖靈

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使我們慢慢的生出喜樂與盼望，並且終究沒有讓我

們失望與羞愧，以至於我們也走上蒙召全時間服事神的道路，回頭來看，都是

神的愛、神的恩典，因著耶穌，我們經歷到了在患難中仍然是歡歡喜喜的滋味。 

c、 以神為樂（v11） 

  當我們原本應該死在過犯罪惡中，神使我們活了過來；原本不義的人因著

耶穌被稱為義；並且在患難中仍然能夠因著神的愛而歡喜快樂，又能站在恩典

中，盼望神的榮耀完全的降臨。有了這樣的人生及盼望，我們為什麼不以神為

樂呢？或者說，我們還能不以神為樂嗎？以神為樂再自然也不過了。 

  若你的生命無法以神為樂，那可能你在剛剛那些描述中，有些部分你可能

沒有體會或沒有認同，以至於你無法以神為樂，我求聖靈幫助你，將神的愛放

在你的心中，讓你能夠真正的以神為樂。 

 

3. 免去神的憤怒（v9） 

4. 得救（v10） 

  這裡的憤怒講的是神將來審判時的憤怒。帖撒羅尼迦前書 1:10 稱耶穌為「救

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5:9 也說「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

定我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因此透過耶穌基督，我們可以免去神審判時的

憤怒，並且讓我們得已進入神的國而得救。而事實上，「福音的壞消息」也告訴我

們，我們無法靠著自己的好行為或守住律法而得救，你必須要照著上帝的方法才

能進神的國，就像你不能拿「城市舞台」的票卻說要進「國家戲劇院」看戲一樣。 

  上帝的方法很簡單，就是當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來是為你的罪而死，並且你

願意承認自己在耶穌面前一切不討神喜悅的罪，神就因著你的相信使你在神的眼

中算為有「神的義」的人。 

 

 以上經文讓我們看見以上經文讓我們看見以上經文讓我們看見以上經文讓我們看見「「「「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能為我們生命帶來的祝福能為我們生命帶來的祝福能為我們生命帶來的祝福能為我們生命帶來的祝福。。。。    

    而從羅馬書一開始到現在而從羅馬書一開始到現在而從羅馬書一開始到現在而從羅馬書一開始到現在，，，，縱使我們已經知道了縱使我們已經知道了縱使我們已經知道了縱使我們已經知道了，，，，人的罪導致了神的憤怒及公義人的罪導致了神的憤怒及公義人的罪導致了神的憤怒及公義人的罪導致了神的憤怒及公義

的審判的審判的審判的審判，，，，透過相信耶穌我們可以被稱義透過相信耶穌我們可以被稱義透過相信耶穌我們可以被稱義透過相信耶穌我們可以被稱義，，，，得救得救得救得救。。。。但保羅始終沒有談到一個問題但保羅始終沒有談到一個問題但保羅始終沒有談到一個問題但保羅始終沒有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罪從哪裡來罪從哪裡來罪從哪裡來罪從哪裡來？？？？    

    接下來這段經文可以說是羅馬書一至五章的高潮點接下來這段經文可以說是羅馬書一至五章的高潮點接下來這段經文可以說是羅馬書一至五章的高潮點接下來這段經文可以說是羅馬書一至五章的高潮點，，，，也是整卷書的核心也是整卷書的核心也是整卷書的核心也是整卷書的核心，，，，這是這是這是這是「「「「救救救救

恩歷史的分水嶺恩歷史的分水嶺恩歷史的分水嶺恩歷史的分水嶺」。」。」。」。再繼續往下看之前再繼續往下看之前再繼續往下看之前再繼續往下看之前，，，，我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給大家十秒鐘給大家十秒鐘給大家十秒鐘給大家十秒鐘，，，，看看看看

誰最快誰最快誰最快誰最快，，，，有答案的趕快舉手有答案的趕快舉手有答案的趕快舉手有答案的趕快舉手。。。。    

 

 請問「國歌」有多少字？（答案：兩個字）當你能回答出兩個字的時候，代表你

有資格來回答世界上有多少人？答案是兩種人（你可能會回答是男人跟女人、好人與

壞人…） 

 同樣的，接下來這一段經文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古往今來漫長的世界歷史中，

不管人類有多少人，但在神的眼中祂所看見的人類總共也只有兩種人：「亞當」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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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所有的人都歸屬在這兩個人之內，由這兩人代表，我們要不就是在亞當裡，

要不就是在耶穌基督裡。 

 

二二二二、、、、為什麼是用為什麼是用為什麼是用為什麼是用「「「「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這個方法這個方法這個方法這個方法？（？（？（？（亞當和基督的比較亞當和基督的比較亞當和基督的比較亞當和基督的比較））））    

 從上次的 3:21 開始到 5:11 保羅提到了「因信稱義」的好處與祝福，一切的關心

都是因著耶穌基督，講到這裡保羅聯想到，同樣的因著亞當，人類也承受了許多的苦

果。因此在接下來這段經文 5:12-21 中，保羅就把亞當和耶穌做了一番的比較，其中

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並且他也試圖回答剛剛的問題，到底「罪從哪裡來？」

因為保羅從 1:1 到這裡之前都沒有提到「罪從哪裡來？」這個解答。 

 先從架構面來講這一段，在亞當與基督的主要比較論述中，V12 講完是要銜接 v18

的。為什麼呢？因為 v12「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

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但因為保羅要解釋甚麼叫「眾人都犯了罪」，所以

他先岔開主要的論述，而用了 v13-17 來解釋為什麼說眾人都犯了罪，之後再從 v18

接回去原本做比較的主要論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讀經的時候把這邊跳過去的原

因。V20-21 是一個結論。 

 而 v13-17 又可分為兩個部分：v13-14 解釋了全人類犯罪的意義，v15-17則解釋

因亞當的罪所帶來的效果與基督的功勞所帶給人的祝福間的差別。這是從架構面來看

這一段經文。 

 

 而從保羅要表達的論述面來看這段經文，他主要表達了亞當和基督的相同與相異

之處。 

（一）相同之處： 

1. 同樣都因著他們，得著不是人類應得的結果 

 不是應得的罪 vs不是應得的義（歸算在我們身上）怎麼說呢？人類本來沒有罪，

但因著亞當不遵守上帝說，不可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此罪就因著他而入了世

界。V12 說「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

為眾人都犯了罪。」v14「…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他的

權下…。」本來不是我們的罪，因著亞當，歸算成我們的罪，而這也解答了罪是怎麼

來的問題。 

 你可能會說怎麼那麼不公平，又不是我犯錯，我卻要承擔責任。的確不公平，但

因為亞當是第一個人，代表全人類，就如同總統代表一個國家，若總統向另外一個國

家宣戰，全國國民也同樣要承受這樣宣戰所帶來的後果，這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同樣的，我們原本應該死在過犯罪惡中，卻因著耶穌得以活過來，這也蠻不

公平的，我們原本是該承受永遠的刑罰，卻因著耶穌基督為我們死，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在神面前得稱為義。V1「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

和。」原本不該得著的義，卻因著耶穌基督使我們歸算為義，這也蠻不公平的。 

 所以不是我們應得的罪和不是我們應得的義，同樣都因著亞當和耶穌的作為而歸

算在我們身上。 

2. 同樣都一人做事眾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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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１８ 一人過犯眾人被定罪 VS一人義行眾人被稱義得生命 

ｖ１９ 一人悖逆眾人成罪人 VS一人順服眾人成為義 

V18, 19 經文說得很清楚，「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

因一次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

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亞當和耶穌都是一人做事眾人當。 

 

（二）亞當與耶穌不同之處： 

1. 過犯中的結果ＶＳ恩典中的賞賜 

V15「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

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我們可以看見，雖然

眾人本來都是該死的，但神恩典中的賞賜，更會加倍的臨到我們，使我們不害怕

死亡的恐懼及威脅。 

2. 亞當裡因一次的過犯受刑罰ＶＳ基督裡恩賜從許多的過犯中被稱義 

V16「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賜乃是由

許多過犯而稱義。」犯罪本來就該定罪是非常合理的，然而許多過犯的結果卻不

是被定罪而被稱義，就在此顯出神恩典的可貴與超越性，神的恩典透過許多的過

犯被反襯出來。 

3. 亞當裡人落在死的權下ＶＳ基督裡人得著生命掌權 

 V17「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因這一人做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

豈不更要因耶 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嗎？」回想一下，我們不認識耶穌之前或

認識耶穌之後，我們要被我們 過去的老我及血氣所遷動是多麼的容易啊，然而

我們在基督裡的人，我們也都經驗到因著上帝極大的恩典，以至於我們開始能夠

靠著耶穌活出聖潔得勝的生活，不是嗎？因為我們開始讓基督在我們生命中做

王，他的恩典就越發彰顯在我們的軟弱過犯中，就像剛剛說的，神的恩典乃是藉

由許多的過犯而稱義。 

 

 在剛剛上面三個不同之處，保羅在描述時多次用了前者（亞當）「不如」後者（耶

穌），或後者「豈不更」超越前者。這樣看來，從耶穌而來的恩賜因著我們的信而使

我們在神面前得稱為義，這樣救恩的果效遠遠大過於因著亞當一人的過犯，使我們死

在過犯罪惡中的果效。因為耶穌是從死裡復活的基督，證明了祂的能力大過黑暗死亡

的權勢。 

 而我們可以用一張對照圖表來幫助大家理解剛剛這一大段經文的重點： 

罪 救恩(恩典、賞賜) 

亞當一人    耶穌一人 

過犯、悖逆    義行、順服 

眾人成罪人→犯罪    眾人因著信→成義人 

罪作王    義作王 

死臨到眾人    生命臨到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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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個東西不能不處理，就是講到罪跟律法的關係。前面 3:20「…律法本是叫

人知罪。」4:15 也說「因為律法是惹動憤怒的，哪裡沒有律法，哪裡就沒有過犯。」

今天的經文 5:13 又說「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

v14 又說「然而從亞當到摩西，死就做了王…。」為什麼要強調亞當到摩西，因為律

法是從摩西以後才頒布出來的，所以摩西以前是沒有律法的，可是那個時候的人仍然

會死，而死是罪的結果，因此可以證明亞當到摩西之間，雖然沒有律法，但人仍然有

犯罪，犯的不是律法的罪，是遠離神、行不合神心意之事的罪。 

 這該怎麼理解呢？其實神對人的心意及對罪或公義的標準是很嚴格的，因此不管

律法常常無法完全闡明神的心意及對公義的標準，因為律法只是最起碼的標準而已。

所以沒有「不知者無罪」這件事，不知者頂多只能說神會著你的良心審判你，但你因

著不知道而得罪神，它仍然是得罪神，不會因為你不知道就變得沒有得罪神。 

 就像今天性解放團體，利用同性戀的議題，要遂行他們對台灣全面性解放的目

的，他們要透過修法來讓各樣的性行為除罪化，但是，將法律修掉不代表神公義的標

準就跟著降低！而就算因著修法通過而在這個環境下長大的人以為性放縱是正常也

合法的，也不代表上帝認為這樣是無罪或可以通融的，在上帝眼中它仍然是淫亂的罪。 

 最後兩節經文說，「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剛剛說到，沒有律法之前人

也犯罪，可見律法在罪的事情上是多餘的、是非必要的，有了律法只是叫人發現自己

的過犯更顯多而已）；只是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照樣，恩典也藉著義做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不管是前面第一大點我們看到因信稱義的好處及祝福，或是第二大點我們看

見罪從一人入了世界，以至於我們也連帶被影響。回去看我今天的講題，你就會明白，

為何我的講題是「都是因為你！」我用三句話歸納今天的講道： 

1. 都是因為你們（亞當與耶穌），我的世界大不同 

2. 都是因為你（亞當），害我死在罪惡過犯中 

3. 都是因為祢（耶穌），讓我活在恩典稱義中 

 

 雖然是因為亞當，所以我們現在被罪綑綁，但我們不可以一直怪他，反而要看見

自己的責任，否則就會很像有一個故事說：有一群人去森林探險，因為領隊不小心，

讓所有人都掉到坑中，此時大家抱怨連連，過了半天有人發現要來救他們，大家都上

去了，只有一個人，不肯上來，只見他一直生氣顧著抱怨說，都是那個人害我的，害

我掉到坑中。重點不是誰害你的，重點是現在有人可以救你，你要不要讓他救。 

 這就好像耶穌對著畢士大池子旁癱了 38 年的瘸子說，你要痊癒嗎？瘸子就說，

夫子你有所不知，池子攪動的時候都沒有人抬我過去，都是他們害的，害我無法得醫

治，害我現在還是個瘸子，他一直不斷的活再抱怨及怪罪別人中。但耶穌只問說你要

痊癒嗎？你想要得救嗎？（約翰福音 5:1-9） 

 弟兄姐妹，不要管誰害了你，雖然都是因為亞當，害我們活在罪惡過犯中，但我

們也都是因為耶穌，讓我們現在能活在恩典稱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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